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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 貴校辦理「定期評量」相關事宜，如說明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6月13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3005886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「定期評量」概念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評量形式：屬總結性評量性質，非僅限單一紙筆評量，

可兼採其他多元評量方式。若為紙筆評量，可考量與平

時評量(過程性評量)加總降低占分比例，以符多元智能

表現。

(二)實施內容：階段紙筆測驗內容應符合學生起點行為、學

習程度與教學目標，並達成教學後根據教學目標對學生

學習結果所做的綜合性評價歷程。同時，以測量受試者

最佳表現，透過評量結果分析教學得失及診斷學習困難

，作為實施補救教學和個別輔導的依據。

(三)實施方式：大部分為全學年統一命題或全學年同時間施

測，但非必須標準化紙筆測驗，只需統一訂定基準與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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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，以求評分專業標準。

(四)實施時間：可於階段性教學結束後1-2週內實施，定期

紙筆測驗一學期至多三次，其他採質性評量方式者可於

大單元教學完畢後進行，以符合紙筆測驗最小化原則。

三、請貴校於辦理「定期評量」時依前開說明辦理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國民中小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

高級中學、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、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、臺東縣

私立均一國民中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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